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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省体育局合作共建浙江省女子冰球队、冰壶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述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深化实施，大

力推进冰雪运动在浙江省的发展，加快冰雪运动队伍建设的步伐，把握2022年北

京冬季奥运会背景下中国冰雪运动推广与发展的良好契机，同时积极推进构建莱

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公司”、“本公司”)

体育产业“两大核心体系”（即优质IP运营体系、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贯

彻落实公司“416战略”，获取并丰富冰雪产业链中具有核心价值以及围绕全民

健身展开的优质IP，加速推进公司体育产业生态圈布局，经浙江省体育局与公司

友好协商，双方拟签署《浙江省女子冰球队联办合作协议》、《浙江省女子冰壶

队联办合作协议》。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双方合作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实施的“北冰南展西扩”发展战略，积极响应3

亿人上冰雪运动的号召，支持和配合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备战工作，浙江省决定

组建冬季项目运动队，通过建立女子冰球、冰壶运动队，填补浙江省女子冰球、

冰壶项目的空白，培养女子冰球、冰壶竞技人才，提高女子冰球、冰壶运动竞技

水平，并带动和促进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发展和冰雪产业的发展。 

冰球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浙江省体育局与莱茵体育合作，共建浙江省女子

冰球队暨莱茵冰球俱乐部。 



冰壶运动正在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冬季运动之一。过去几年，中国女子冰壶

队曾在冬奥会和世界大赛中取得了较好成绩。随着2018与2022两届冬奥会连续在

亚洲举办，必将推动冰壶运动的发展。 

浙江省体育局与莱茵体育合作，共建浙江省女子冰壶队暨莱茵冰壶俱乐部。 

（二）双方权利义务 

1、浙江省体育局的权利和义务 

（1）浙江省体育局明确浙江省女子冰球队、浙江省女子冰壶队由莱茵体育

承建，双方合作办队，共同管理。浙江女子冰球队、浙江女子冰壶队运动员全国

注册、参加全国以上赛事，以及教练员的注册、培训等相关业务工作由浙江省体

育局或浙江省体育局指定单位管理，莱茵体育配合协办具体事项； 

（2）浙江省体育局指导支持莱茵体育组建运动队伍完成所必要的手续； 

（3）在合作期间内，浙江省体育局根据浙江省女子冰球队、浙江省女子冰

壶队建设发展需要，给予训练、器材、参赛等方面一定的经费支持与保障。具体

政策和经费标准根据相关政策及项目发展情况由浙江省体育局核定； 

（4）浙江省体育局对浙江省女子冰球队、浙江省女子冰壶队招聘教练员、

保障团队主要成员进行监督，对女子冰球、冰壶发展规划进行审定； 

（5）浙江省体育局组建评估专家委员会，每年度对女子冰球队、冰壶队的

训练管理、参赛成绩、梯队建设、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估，并根据

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变更合作期限； 

（6）浙江省体育局对莱茵体育队伍建设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7）浙江省体育局需审定莱茵体育的合作小项，如莱茵体育尚未开展某些

小项或在一年内已经开展的小项没有参加全国性比赛，在不影响合作双方本次合

作的情况下，浙江省体育局有权就该等小项委托第三方进行合作。 

2、莱茵体育的权利和义务 

（1）莱茵体育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冰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对莱茵冰球俱乐

部、莱茵冰壶俱乐部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负责俱乐部的商业运营和管理； 

（2）莱茵体育依法对运动队进行全面管理，开展训练、比赛等工作；莱茵

体育开展与女子冰球、女子冰壶运动队伍相关的重大活动，必须经浙江省体育局

批准； 



（3）莱茵体育在遵循国家及浙江省有关运动员注册及管理办法、规定的情

况下，有权根据俱乐部运营和队伍发展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运动员交易、租借、

转让等行动，但须浙江省体育局同意。 

（4）莱茵体育必须依法经营，在合作期间享有队伍相关元素独家排他的商

业开发和市场推广及获得运营收益的权利；莱茵体育有权在队伍进行赛事、商业、

公益等活动过程中，使用莱茵体育及浙江莱茵冰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的商标、商

号、品牌进行宣传推广； 

（5）莱茵体育负责聘请教练及科医保障团队，严格按照省队建队要求落实

好运动员训练、参赛、文化学习、食宿营养及其它日常管理工作，切实做好防伤

病及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管理工作； 

（6）莱茵体育自2018年起必须组队参加两次以上全国女子冰球、冰壶正式

比赛；莱茵体育须按竞赛规程要求组建队伍参加2020年内蒙古全国冬运会，并力

争取得好成绩； 

（7）莱茵体育参加全国及以上比赛取得成绩，按照夏季项目政策进行奖励； 

（8）莱茵体育每半年向浙江省体育局汇报一次工作，共同解决队伍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莱茵体育年度工作总结及下一年度工作目标和计划于当年11月30

日前报浙江省体育局； 

（9）莱茵体育如连续两年参加全国比赛成绩不及省内其他组队参赛单位，

浙江省体育局有权予以终止合作，并重新选择合作单位。 

三、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浙江省体育局合作共建浙江省女子冰球队、浙江省女子冰壶队，是公

司积极贯彻落实“416战略”，推进构建公司体育产业“两大核心体系”，夯实

冰雪运动产业布局，获取并丰富冰雪产业链中具有核心价值以及围绕全民健身展

开的优质IP，加速打造莱茵体育产业生态圈的重要一步，基于本次合作，公司将

积极努力为冰雪运动产业贡献力量。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把握2022年北京冬季奥

运会背景下中国冰雪运动推广与发展的良好契机，同时通过与浙江省体育局的合

作和优势互补，有利于进一步为提升公司市场影响力、巩固行业地位、有效地整

合冰雪产业提供支持，同时也将对公司经济效益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合作达成后，双方将积极推进浙江省女子冰球队、浙江省女子冰壶队的

组建、运营管理等各项合作的落实，对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双方后续合作进展情况，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省女子冰球队联办合作协议》； 

2、《浙江省女子冰壶队联办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 




